
常見問題 

 

 

1. 本案件的源頭為何？  

 

本案乃源於一宗寬待申請。 

 

2. 除七家收到違章通知書的企業外，本案還涉及哪些企業？競委會將對其他涉案人士採取

甚麽行動，及何時會採取行動？ 

 

由於競委會對其他涉案人士的調查仍在進行中，因此不宜作出評論。 

 

3. 案中的七家企業從事了甚麼行爲？如何觸犯《競爭條例》（《條例》）？  

 

案中的七家企業協助錦倫及 Tink Labs 這兩間互為競爭對手的旅遊服務供應商傳達彼此的

要求及訊息，以統一該兩間供應商在有關酒店內銷售旅遊景點門票及車票的價格。 

  

雖然該七家企業本身並沒有銷售有關門票／車票，但卻積極促成了兩間本應互相競爭的旅

遊服務供應商實施合謀定價，因此違反了《條例》第 6 條（即「第一行爲守則」）。 

 

4. 競委會爲何發出違章通知書，而不入稟競爭事務審裁處（審裁處）控告該七家企業？ 

 

雖然競委會認爲相關安排已構成《條例》下的嚴重反競爭行爲，在考慮了多個因素後，決

定發出違章通知書予該七家企業，以代替在審裁處展開法律程序。相關因素包括該等企業

在合謀安排中作為「促成者」的行爲性質，以及他們在競委會調查初期已積極配合調查。

競委會認爲，以違章通知書作為對該七家企業的執法結果是恰當的做法，並與案情相稱。 

 

5. 違章通知書中提到獨立合規顧問，其角色是甚麽？  

 

獨立合規顧問將識別有關企業在營運上有哪些内部不足之處，導致出現案中的行為，顧問

亦會向他們提供意見及建議糾正措施，以減低他們日後從事類似反競爭行爲的風險。顧問

須在獲委任後六個月内，向競委會呈交報告，其後亦須向競委會呈交兩份年度報告，概述

該企業實施其建議的情況。 

 

6. 甚麼是違章通知書？  

 

《條例》第 67 條規定，若競委會有合理因由相信，違反「第一行為守則」並涉及嚴重反

競爭行為及／或違反「第二行為守則」的行為經已發生，便可發出違章通知書。  

 



在違章通知書中，競委會會提出不入稟審裁處提起法律程序，條件是被調查的人士須在指

定的遵守限期内，承諾遵守該通知書的規定。違章通知書的規定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規定：  

 

a) 不得從事競委會指明的行為，或必需執行一切競委會認為合適的做法；及  

b) 承認違反有關的行為守則。 

 

7. 已作出承諾的人士如不遵守違章通知書的規定，會有甚麽後果？  

 

如競委會有合理因由懷疑已作出承諾的人士沒有遵守違章通知書中的任何規定，競委會可

在審裁處向其展開法律程序。 

 

8. 競委會迄今接獲多少宗投訴與查詢？當中有多少與旅遊業有關？有多少是關於合謀定價？  

 

截至 2021 年 1 月底，競委會共接獲約 4,700 宗投訴及查詢，涉及不同行業，其中包括旅

遊業。這些投訴及查詢當中，接近 30% 涉及懷疑合謀行為。 

 
 


